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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9306 号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川科技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2017－2019 年度以及 2020 年

1－6 月）及其附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长川科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长川科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

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管理层的责任 

长川科技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长川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

常性损益明细表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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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长川科技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如实反映了长川科技公司最近三年及一

期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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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6,541.00 -12,609.44 -25,598.5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00,768.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198,620.67 19,023,221.19 7,417,484.57 13,186,296.2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533,402.93 1,104,013.7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4,042,595.6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249.66 -5,535.90 89,569.90 199,840.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960,048.28  2,035,248.64 

小  计 25,134,371.01 34,327,638.23 10,027,847.96 16,499,800.43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3,770,155.65 4,526,295.82 1,513,284.75 2,169,682.76 

少数股东损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1,364,215.36 29,801,342.41 8,514,563.21 14,330,117.67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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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一)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 2020 年 1-6 月 

项目(拨款性质) 发文单位(拨款单位) 金额 拨款文号 

高端数模混合电路测试分选

一体化解决方案 

杭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杭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杭州市滨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局、杭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杭

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7,802,400.00 杭经信电子〔2019〕113 号 

高速高性能 SoC 芯片专用测

试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浙江省财政厅 5,572,713.92 浙财科教〔2019〕48 号 

半导体技术与仪器研发中心 浙江省财政厅 4,580,000.00 浙财科教〔2019〕48 号 

全自动12英寸常高温超精密

探针台研发及产业化 

杭州高新开发（滨江）区财政局、

杭州高新开发区（滨江）经济和信

息化局 

2,500,000.00 区经信〔2020〕20 号 

集成电路专用自动化测试控

制系统 

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 
148,800.00 杭财企〔2019〕74 号 

CTT3280 功率器件测试系统

软件 

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经济和信息

化局 
268,800.00 杭财企〔2019〕74 号 

办公楼运营补助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

商务局、杭州市滨江区住房和城市

建设局 

2,350,000.00 区商务〔2020〕4 号 

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340,000.00 浙财科教〔2020〕4 号 

稳岗社保费补助  426,647.00  

人才激励专项资金  482,777.00  

其他  691,298.34  

递延收益摊销  35,184.41  

小  计    25,198,620.67  

 

2. 2019 年度 

项目(拨款性质) 发文单位(拨款单位) 金额 拨款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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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租补贴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和

改革局、杭州市滨江区发展和改革

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

局、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6,133,400.00 
区发改〔2019〕40 号 

区发改〔2019〕70 号 

电源管理电路高速高精度测

试分选系统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和

信息化局、杭州市滨江区经济和信

息化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财政局、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5,260,000.00 
区经信〔2019〕4 号 

区经信〔2019〕5 号 

人才激励专项资金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

江）科学技术局、杭州高新区（滨

江)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

江）财政局 

1,968,599.00 
区科技〔2019〕26 号 

浙财科教〔2019〕19 号 

研发费用投入补助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技

术局、杭州市滨江区科学技术局、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杭州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杭州市财政局 

1,492,000.00 

杭科计〔2018〕152 号 

杭财教会〔2018〕152 号 

区科技〔2019〕18 号 

中美贸易战受影响企业补助  1,280,104.19  

先进封装集成电路分选系统 浙江省财政厅 1,180,000.00 浙财科教〔2018〕47 号 

市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补助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技

术局、杭州市演江区科学技术局、

抗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1,160,000.00 

杭科高〔2018〕200 号 

杭财教会〔2018〕237 号 

区科技〔2019〕38 号 

其他  386,731.57  

递延收益摊销  162,386.43  

小  计    19,023,221.19  

 

3. 2018 年度 

项目(拨款性质) 发文单位(拨款单位) 金额 拨款文号 

先进封装集成电路分选系统

项目 
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1,820,000.00 浙财科教〔2018〕19 号 

人才激励专项资金 

中共杭州高新区（滨江）党委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滨江）科技局/财

政局 

231,621.00 区财企〔2018〕104 号 

专利补助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

科学技术局 
169,000.00 

区科技〔2018〕38 号 

区科技〔2018〕52 号 

区财〔2018〕107 号 

区财〔2018〕153 号 

其他  291,297.87  

递延收益摊销  4,905,565.70  

小  计   
 

7,417,484.57  

 

4.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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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拨款性质) 发文单位(拨款单位) 金额 拨款文号 

房租补贴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

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滨江区发

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杭州市滨江

区财政局 

3,066,700.00 
区发改〔2017〕5 号 

区财〔2017〕1 号 

开工奖励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

局、杭州市滨江区发展改革和经

济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财政局、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2,360,000.00 

高新（滨）商务〔2017〕91

号 

区财〔2017〕202 号 

区住建〔2017〕118 号 

上市奖励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

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滨江区发

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杭州市滨江

区财政局 

2,000,000.00 
区发改〔2017〕70 号 

区财〔2017〕86 号 

利用资本市场扶持和奖励资金 
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人民政府

金融工作办公室 
750,000.00 

杭财企〔2016〕104 号 

杭财企〔2017〕35 号 

2017 年省工业与信息化 

发展财政专项资金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

改革和经济局、杭州市滨江区发

展改革和经济局、杭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杭州市滨江

区财政局 

500,000.00 
区发改〔2017〕83 号 

区财〔2017〕119 号 

品牌奖励资金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

江）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财政局、

杭州市财政局、杭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125,000.00  

专利补助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技术局、杭州市滨江区科学技术

局、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

政局、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95,000.00  

其他  264,406.71  

递延收益摊销转入  4,025,189.58  

小  计   
 

13,186,296.29  

 

(二)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项  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理财产品利息收入   2,533,402.93 1,104,013.70 

  小  计   2,533,402.93 1,104,013.70 

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已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且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 5,000 万元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2017 年 7月 6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以下简称“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7 年 8



 

第 7 页 共 8 页 

月 21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 万

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7 年 10 月 10 日，公司与杭

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

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7 年 11 月 23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

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

放式银行理财计划。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赎回全部理财产品，并取得理财收益

1,104,013.70 元。 

2018 年 1 月 9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

民币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

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8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

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

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8 年 4 月 8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

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

财计划。 

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已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且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 万元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产品；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低风险投资产品。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2018 年 5月 11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人

民币 5,000 万元购买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2018 年 8 月 17

日，公司与杭州银行签署理财产品认购协议，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

杭州银行“幸福 99”卓越稳盈开放式银行理财计划。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赎回

全部理财产品，并取得理财收益 2,533,402.93 元。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1. 2019 年度 

公司 2019 年度确认业绩补偿款 10,960,048.28 元。 

2. 2017 年度 

公司 2017 年度确认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利息 2,035,248.64 元。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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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说明 

无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

况。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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